臺北市115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國民小學鑑定及安置工作
辦理報名注意事項
壹、報名時間

1. 114年12月1日（星期一）至114年12月12日（星期五）
2. 請協助將學生資料依障礙類別初步分類組。

貳、整理及點收資料原則
· 檢查資料的完備性。
· 依點收資料勾選並簽名。
	資料整理順序
	表格名稱
	點收資料原則

	1
	管控表
	填寫學生姓名、報名學校、學生學前身份與鑑定身份勾選、簽章及日期。

	2
	資料檢核表
	1. 若有兄弟姊妹同時報名者，請在備註上註明。
2. 依點收資料勾選並簽名。

	3
	報名表
	1. 戶籍與聯絡地址不同者，分別填寫清楚並寫上實際居住地址。
2. 家長姓名、聯絡電話、E-mail（務必以能聯絡到者為主）。
3. 幼兒園及特教巡迴教師姓名（以對個案較熟悉的輔導教師為最佳，若有接受特教巡迴服務則加填巡迴老師資料）及聯絡電話。
4. 身障證明類別及障礙等級，則需註明【核發日期】與【後續鑑定日期】。
5. 專業治療方面，醫療項目勾選，註明最早的開始時間到結束時間。
6. 戶籍所屬學區學校（請對照各校學區表）。
7. 希望安置型態:請家長務必勾選。(依臺北市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國民小學安置原則)
8. 法定代理人(父母或監護人)簽名欄：若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為父母雙方，則雙方皆需簽名。

※若報名表及實際居住說明書等資料中父母一方未簽名，請家長簽「臺北市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國民小學申請特殊教育鑑定及安置切結書」。

	4
	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
	正本必驗，驗畢發還。
影本收下。

	5
	實際居住切結書
	分成資源班與特教班版本，依家長班型意願填寫，報名鑑定安置時繳交。若家長意願為特教班，請依規定進行實際居住事實相關資料查驗。

	6
	身心障礙證明

影本
	正本驗畢發還（注意是否過期），影本收下。

	7
	醫療診斷證明或早療評估
	無手冊者，必須提出醫療診斷證明(六個月內)，或有效期限內（尚未超過追蹤日期）的早療評估醫院評估報告。

	8
	學前身心障礙學生轉銜服務資料表
	有接受學前特教服務之學生請提供ITP。(無則免附)

	9
	學前階段身心障礙學生114學年IEP
	有接受學前特教服務之學生須提供。(無則免附)

	10
	巡迴輔導資料
	有接受輔導教師巡迴服務者才提出，未接受服務者免提供。

	11
	輔具需求評估資料
	1年內（113年12月以後）評估資料。

	12
	療育服務資料
	1年內（113年12月以後）資料。（如：語言治療、物理治療、職能治療、心理諮商…等）

	13
	聽力圖
	聽障學童提出114年6月以後之資料或聽障資源中心聽力檢查結果（左右耳裸耳及配戴輔具後正確聽力），非聽障者不必交。

	14
	視覺相關診斷證明書
	提報視障組鑑定之學童提出114年6月以後之區域級以上醫院或地區醫院核發之視覺相關診斷證明書，若持有身心障礙證明為視障類重度且無須重新鑑定者免附。

	15
	身體病弱診斷證明
	114年6月後佐證其身體病弱，需長期療養且影響學習活動之診斷證明。

	16
	臺北市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國民小學申請
特殊教育鑑定及安置切結書
	若報名表或實際居住說明書父母一方未簽名，請家長簽此聲明書

	17
	臺北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安置說明單
(入小一新生)
	請組長於報名時說明相關內容，並提供給家長參考。

	18.所有資料依序整理後，用長尾夾將所有資料依序夾妥，放入牛皮資料袋中，管控表貼於封面。


參、上網填寫報名資料原則
一、請上臺北市特殊教育鑑定安置系統填寫報名資料。

二、身份證統一編號：填畢請檢查是否10碼。

三、姓名：請填全名。名字開頭、字與字間勿留空格。

四、出生日期：下拉點選。

五、實足年齡：填寫出生日期後，該欄位結果自動產生。

六、身障證明類別：依身障證明實際狀況選填（新制身障證明請填寫ICD與ICF代碼）。

七、障礙程度：依身障證明實際狀況選填。

八、戶籍地址：依戶口名簿填寫（鄰里必填），數字部分請用阿拉伯數字。

九、家長姓名：法定代理人優先填入，請填全名，字與字間勿留空格。

十、家長聯絡電話：住家、辦公室及手機儘量填。

十一、原學區學校：請依戶籍（注意鄰里）選填學區學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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